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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财社〔2025〕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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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
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人民医院：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5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5〕27号）精神，进一步加强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工作，现将2025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中央补助资金下达各县市（单位）（具体金额详见附表）。下达资金收入列入2025年“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109999其他卫生健康支出”科目；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
一、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各县市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及时接收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追踪”标识不变，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常监督，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二、经费采取“预拨+结算”的方式下达，相关绩效目标待结算资金下达时一并下达。各项目单位要组织实施好相关项目，加强资金监督管理和使用，厉行节约，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项目经费，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如相关招收计划发生变化，将在正式下达补助资金时据实调整。
四、请单位收到文件后，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3019051）。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附件：2025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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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
	紧缺人才培训
	县乡村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培训
	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工程
	金额合计
（万元）

	
	——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乡村医生（30天）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120天）
	——
	

	
	2024级
（人）
	2025级计划
（人）
	金额
（万元）
	任务
（人）
	金额
（万元）
	任务
（人）
	金额
（万元）
	任务
（人）
	金额
（万元）
	任务
（人）
	金额
（万元）
	

	梁河县人民医院
	
	
	
	
	
	3
	0.97
	1
	1.296
	
	
	2.266

	注：
	
	
	
	
	
	
	
	
	
	
	
	

	1.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按每人每年2万元补助，本次全额拨付；
2.全科医生转岗培训：按每人每年1.74万元补助；
3.乡村医生(30天）：按每人每天120元补助，本次预拨90%；
4.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120天）：按每人每天120元补助，本次预拨90%；
5.万名医师支援县医院：按每人每年2.4万元补助，本次预拨95%。



